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 

ACH委託轉帳繳款授權書 

申請人（即委繳戶）茲向貴行申請□委託 □終止 自申請人下列約定之扣款帳戶逕行轉帳扣繳予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慈善捐款費用，並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一、申請人同意本件委託/終止扣繳作業悉依台灣票據交換所「ACH 業務」之相關業務規定辦理。 

二、申請人同意由貴行逕依委託單位提供經由「ACH業務」傳送之資料(含扣款日期、金額、、、等)，辦理轉帳

扣款作業。倘有錯誤或對款項之計算暨退補費等發生疑義，與貴行及受託辦理本項業務之發動銀行無涉，申

請人願自行向委託單位洽詢辦理。 

三、申請人存款金額不足、帳戶遭法院、檢察署或其他機關扣押、存款帳戶結清或有其他存款異常事故時，貴行

得不予扣款；倘「ACH業務」發生故障或電信中斷等因素致無法交易者，貴行得順延至系統恢復正常，始予

扣款；其因上開事由所致之損失及責任，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四、貴行於同一日需自指定扣款帳戶執行多筆轉帳扣款作業而申請人存款不足時，申請人同意由貴行自行選定扣

款順序。 

五、申請人同意辦理本件「ACH業務」時，發動者（委託單位）得將本件資料交付予發動銀行轉交貴行辦理。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名稱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代號  

委託代繳戶名稱  帳    號  

委繳戶統一編號/身份證字號  捐款編號 (用戶號碼)  

捐款人編號 捐款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定期 每月 10日扣款 

扣款金額 捐款用途 
月扣 季扣 半年扣 年扣 

         

         

         

捐 款 用 途：助養人(每月 300)、兒保捐款(每月 500)、扶幼捐款、急難救助、獎助學金(不限金額) 

收據送方式 ：□年度收據(隔年 1 月下旬寄出) □月份收據  □不需收據 

家扶刊物  ：□紙本  □不須刊物 □電子刊物 Ｅ-mail :                                     

捐款芳名錄 ：□全名刊登  □匿名刊登 ★□本人不同意公開捐助資訊 

＊配合財政部所得稅電子化單據查詢，若您希望報稅時可查詢捐款資料，請填寫身份字號，謝謝！   

●聯絡電話：（公） 

       （宅）                                  （手機） 

●通訊地址：  

●申請人(委繳戶)：                  簽章 

(須與存款印鑑相同，請逐聯簽章，請不要複寫) 

 

以下由扣款行填載 

核印：         銀行         分行    經辦       主管     日期     

備註：本授權書一式三聯，請於填妥後將正本郵寄至本中心，地址：桃園市中壢區甘肅一街 29號，電話：(03)4562195 

第一聯 扣款行留存 

 

發動者(公司/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桃園分事務所 發動者統一編號 73762194 

交易項目 慈善捐款 交易代號 530 

發動銀行名稱 合作金庫中原分行 發動銀行代號 0061391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 

ACH委託轉帳繳款授權書  

申請人（即委繳戶）茲向貴行申請□委託 □終止 自申請人下列約定之扣款帳戶逕行轉帳扣繳予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慈善捐款費用，並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一、申請人同意本件委託/終止扣繳作業悉依台灣票據交換所「ACH 業務」之相關業務規定辦理。 

二、申請人同意由貴行逕依委託單位提供經由「ACH業務」傳送之資料(含扣款日期、金額、、、等)，辦理轉帳

扣款作業。倘有錯誤或對款項之計算暨退補費等發生疑義，與貴行及受託辦理本項業務之發動銀行無涉，申

請人願自行向委託單位洽詢辦理。 

三、申請人存款金額不足、帳戶遭法院、檢察署或其他機關扣押、存款帳戶結清或有其他存款異常事故時，貴行

得不予扣款；倘「ACH業務」發生故障或電信中斷等因素致無法交易者，貴行得順延至系統恢復正常，始予

扣款；其因上開事由所致之損失及責任，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四、貴行於同一日需自指定扣款帳戶執行多筆轉帳扣款作業而申請人存款不足時，申請人同意由貴行自行選定扣

款順序。 

五、申請人同意辦理本件「ACH業務」時，發動者（委託單位）得將本件資料交付予發動銀行轉交貴行辦理。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名稱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代號  

委託代繳戶名稱  帳    號  

委繳戶統一編號/身份證字號  捐款編號 (用戶號碼)  

捐款人編號 捐款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定期 每月 10日扣款 

扣款金額 捐款用途 
月扣 季扣 半年扣 年扣 

         

         

         

捐 款 用 途：助養人(每月 300)、兒保捐款(每月 500)、扶幼捐款、急難救助、獎助學金(不限金額) 

收據送方式 ：□年度收據(隔年 1 月下旬寄出) □月份收據  □不需收據 

家扶刊物  ：□紙本  □不須刊物 □電子刊物 Ｅ-mail :                                     

捐款芳名錄 ：□全名刊登  □匿名刊登 ★□本人不同意公開捐助資訊 

＊配合財政部所得稅電子化單據查詢，若您希望報稅時可查詢捐款資料，請填寫身份字號，謝謝！   

●聯絡電話：（公） 

       （宅）                          （手機） 

●通訊地址：  

●申請人(委繳戶)：                  簽章 

(須與存款印鑑相同，請逐聯簽章，請不要複寫) 

 
以下由扣款行填載 

核印：         銀行         分行    經辦       主管     日期     

備註：本授權書一式三聯，請於填妥後將正本郵寄至本中心，地址：桃園市中壢區甘肅一街 29號，電話：(03)4562195 

第二聯 發動者留存 

 

 

發動者(公司/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桃園分事務所 發動者統一編號 73762194 

交易項目 慈善捐款 交易代號 530 

發動銀行名稱 合作金庫中原分行 發動銀行代號 0061391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 

ACH委託轉帳繳款授權書 

申請人（即委繳戶）茲向貴行申請□委託 □終止 自申請人下列約定之扣款帳戶逕行轉帳扣繳予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慈善捐款費用，並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一、申請人同意本件委託/終止扣繳作業悉依台灣票據交換所「ACH 業務」之相關業務規定辦理。 

二、申請人同意由貴行逕依委託單位提供經由「ACH業務」傳送之資料(含扣款日期、金額、、、等)，辦理轉帳

扣款作業。倘有錯誤或對款項之計算暨退補費等發生疑義，與貴行及受託辦理本項業務之發動銀行無涉，申

請人願自行向委託單位洽詢辦理。 

三、申請人存款金額不足、帳戶遭法院、檢察署或其他機關扣押、存款帳戶結清或有其他存款異常事故時，貴行

得不予扣款；倘「ACH業務」發生故障或電信中斷等因素致無法交易者，貴行得順延至系統恢復正常，始予

扣款；其因上開事由所致之損失及責任，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四、貴行於同一日需自指定扣款帳戶執行多筆轉帳扣款作業而申請人存款不足時，申請人同意由貴行自行選定扣

款順序。 

五、申請人同意辦理本件「ACH業務」時，發動者（委託單位）得將本件資料交付予發動銀行轉交貴行辦理。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名稱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代號  

委託代繳戶名稱  帳    號  

委繳戶統一編號/身份證字號  捐款編號 (用戶號碼)  

捐款人編號 捐款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定期 每月 10日扣款 

扣 款 金 額 捐款用途 
月扣 季扣 半年扣 年扣 

         

         

         

捐 款 用 途：助養人(每月 300)、兒保捐款(每月 500)、扶幼捐款、急難救助、獎助學金(不限金額) 

收據送方式 ：□年度收據(隔年 1 月下旬寄出) □月份收據  □不需收據 

家扶刊物  ：□紙本  □不須刊物 □電子刊物 Ｅ-mail :                                     

捐款芳名錄 ：□全名刊登  □匿名刊登 ★□本人不同意公開捐助資訊 

＊配合財政部所得稅電子化單據查詢，若您希望申報時可查詢捐款資料，請填寫身份字號，謝謝！   

●聯絡電話：（公） 

       （宅）                                （手機） 

●通訊地址：  

●申請人(委繳戶)：                  簽章 

(須與存款印鑑相同，請逐聯簽章，請不要複寫) 

 
以下由扣款行填載 

核印：         銀行         分行    經辦       主管     日期     

備註：本授權書一式三聯，請於填妥後將正本郵寄至本中心，地址：桃園市中壢區甘肅一街 29號，電話：(03)4562195 

第三聯 委繳戶留存 

 

 

 

發動者(公司/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

會桃園分事務所 發動者統一編號 73762194 

交易項目 慈善捐款 交易代號 530 

發動銀行名稱 合作金庫中原分行 發動銀行代號 0061391 



ＡＣＨ銀行定期捐款自動轉帳付款約定條款 
1. 銀行帳號扣款定以每月10日為轉帳基準日（如遇假日順延）。（註解：銀行固定轉帳日為

每月10日，若當月轉帳失敗，不採累計轉帳）。 

2. 授權人帳戶存款不足時，行庫有權決定不予轉帳，但應將此存款不足之事實，通知財團法

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以下簡稱該會）。 

3. 授權人因故要停止捐款或終止授權改用別種方式捐款，應於前一個月以書面或來電通知桃

園家扶中心，以停止轉帳手續，通知時，請說明清楚是要停止授權還是改用別種方式捐款

(03)4562195#108。 

 

填寫需知及注意事項 
敬愛的捐款人您好： 

感謝您用「ＡＣＨ銀行定期捐款自動轉帳」方式進行捐款，有您的大力支持，我們將有更充份

的資源，為更多的兒童做更完善的服務。在填這份授權書之前，請您詳閱下列事項。 

1. 未參加ＡＣＨ代收的銀行：中國輸出入銀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泰國盤谷、美商美

國紐約梅隆銀行、新加坡商大華銀行、日商三菱東京日聯、日商三井住友。其餘各銀行包

括農漁會等共計300多家，皆可轉帳。請上網   http://www.ccf.org.tw/59/wordpress/， 

下載PDF檔（一式三聯皆要填寫）或來電(03)4562195#108索取ＡＣＨ授權書（一式三聯可

覆寫）。 

2. 證券戶、外幣戶、支票甲存戶、特定優惠戶和網路銀行帳號無法使用ＡＣＨ轉帳。 

3. 授權書正面上方填「存戶人」之資料，尤其是開戶的印鑑，此份授權書等同至銀行臨櫃取

款的取款條，因此無論是簽名或蓋章一定要與原來開戶的資料一樣，否則會被銀行退件，

時間往返會浪費很多時間；下方填「捐款人」資料，若二者相同，請再填一次相同的資

料。 

4. 會被銀行退件的原因有：a.沒填身份證字號；b.使用水性原子筆、可擦拭原子筆填寫，無

法順利覆寫至第２聯和第３聯；c.使用傳真紙填寫，此種感光紙無法保存；d.印章蓋的模

糊不清楚；e.塗改處或重覆描寫未蓋開戶印章。 

5. 如果是從網站下載之授權書請三聯分開填寫印製，因一聯本中心留底，一聯送原開戶銀行

核印，一聯寄給存戶留底，虛線部份切勿撕開，請整份三聯完整寄回，銀行核印作業時間

需時１～２個月。 

6. 填寫完畢，請記得用印和檢查有無塗改，若有塗改，最好重填或在塗改處蓋章或簽字（一

式三聯皆要，視您當初的開戶印鑑為何），ＯＫ後，再全部寄回家扶作業，請勿直接至銀

行驗印，因本中心需建檔批次送至銀行驗印才能轉帳，待作業完成，本中心再寄送收據和

一聯給您，請您核對收據內容和保存授權書，以利日後對帳和查詢用。 

7. 轉帳扣款手續費為每筆６元，皆由本中心負擔。 

8. 同戶中，若有多位捐款人或多種捐款者，為節省手續費，建議：同一戶可選一位有開戶的

當代表，每次就從此戶頭轉帳，只要在下方的捐款人一一列出所要轉的明細，收據是依據

捐款編號開立的。 

9. 本授權書原則上是每月轉帳，若非每月轉帳，請在授權書上勾選您想要的繳款方式；另轉

帳金額欄內的金額並不包含禮金的金額。 

10.若您有填上e-mail網址，本會將主動寄上電子報和ｅ季刊給您。 

11.季扣的月份：１月轉１～３月，４月轉４～６月，７月轉７～９月，１０月轉１０～１２

月。半年扣的月份：１月轉１～６月，７月轉７～１２月。年扣的月份：１月轉１～１２

月。也就是說，假設您已繳至８月份又勾選季扣，本中心第一次轉帳時，就只會轉一個

月，先入９月份，下一次，１０月時，轉１０～１２月，依此類推。 

12.若有取消、更改扣款金額、更改扣款人的帳號或轉由其他行庫轉帳，則請重填授權書，本

會須重新送銀行驗印。 

13.以上若有任何問題，請來電洽詢(03)4562195#108會計/出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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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f.org.tw/59/wordpress/

